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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事项名称
	工伤认定申请

	事项简述
	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 、鉴定为职业病，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，职工本人或亲属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。

	办理材料
	工伤认定申请表、劳动关系证明、医疗诊断证明及其它相关证据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

	办理时限
	60日

	结果送达
	20日送达，当场或邮寄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无

	办事时间
	夏季8.30－12 14.30－17.30冬季8.30－12 13.30－17.30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北山新区 人社局工伤股109室

	咨询查询途径
	电话查询8589227 

	监督投诉渠道
	电话2029209



